
1 

 

 

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121 号 

───────────────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本所有关规定等，本所审核机构对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申请文件进

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问询问题。 

 

1.关于货币资金及债务情况 

根据申报材料，1）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为

148.86 亿元，其中受限资金为 92.80 亿元，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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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信用证保证金等；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短期有息

债务为 135.10 亿元。2）公司测算在 2022 年-2024 年的营运资金

需求为 53.47 亿元。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公司承兑汇票与信用证等开具政

策，分析受限货币资金与公司承兑汇票、信用证等的匹配性；（2）

存在较高货币资金的同时，维持大量对外债务的原因及合理性，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结合公司短期、长期债务的具

体构成，受限货币资金情况，未来运营及投资计划等，分析公司

是否存在债务到期无法偿还的风险；（3）结合营运资金测算期

的资金流入净额，进一步测算公司资金缺口，说明测算过程、依

据及结论，结合现有资金余额、用途、缺口等，分析本次融资规

模的合理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房地产业务 

根据申报材料，1）在前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反馈问题回复

时，公司出具了将开发的公寓性质物业仅销售给公司内部员工的

说明，但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将少量公寓性质的房产进行对外销售

的行为。2）公司本次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3.30

亿元，其中 16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有息负债、7.30 亿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及控股、参股子公司从事房地产

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业务资质、拿地拍地、已售面积、待售面

积、拟建面积、报告期内的收入和利润，公司将仅销售给内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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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房产对外销售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与

前次再融资的信息披露是否一致，是否违反相关承诺；（2）公

司是否存在因从事房地产业务受到金融监管部门、住建部门、土

地管理部门行政处罚等重大违法违规情况；（3）公司在拿地拍

地、项目建设、楼房交付、资金偿付等方面是否存在投诉、纠纷、

不良舆情等；（4）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房地产相关业务，是

否将募集资金用于拿地拍地、开发新楼盘等增量项目，偿还的银

行借款是否与房地产业务相关。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申报材料，截至 2022 年 9 月末，1）公司交易性金融资

产为 28,084.82 万元，投资标的包括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2）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 87,226.22 万元，投资标的包括

无锡阿斯利康中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25 家公司，

公司认定部分投资标的为财务性投资。3）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为

14,764.67 万元，其中自取得日起算的剩余期限在一年内（含一

年）的债权投资为 3,093.90 万元。4）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为 20,089.46，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债权投资主要目的是对医

药健康相关产业进行布局，不属于财务性投资。5）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为 163,726.28 万元，投资标的包括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首都建设—攀枝花市花城新区医院建设 PPP 项目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等 21 家公司，公司认定部分投资标的为财务性投资。6）

公司债权投资为 14,799.23 万元，主要目的是对医药健康相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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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布局，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请发行人说明：（1）列示上述股权、债权投资的具体情况，

包括投资目的、时间、金额、持股比例、投资标的主营业务等，

与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紧密联系及相关合作安排，详细说明是

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

投资等情形；涉及产业基金或私募基金的，结合投资协议、最终

投资标的、未来拟投资范围及后续募集计划等进行分析；（2）

结合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规范运作

情况等，说明公司投资的时间、方式、目的、后续股权安排，说

明公司业务是否将向医美市场延伸及具体规划；（3）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是否直接或变相用于类金融业务、PPP 项目；（4）结

合上述内容，说明公司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

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情况，是否从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中扣除，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投

资的要求。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

第 6 号》第 12 条、《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第 1

条、《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 1 条等进行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过程、核查范围、核查依据及核查结论。 

4.关于股权质押 

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况。2）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宝林通过上海弘康、

中山广银、北京点金持有的公司股票存在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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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结合质押的原因及合理性、质押资金具体用

途、约定的质权实现情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财务状况和

清偿能力、股价变动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较大的平仓风险，是

否可能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维持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措施。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

第 6 号》第 11 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前次募集资金 

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2020 年 4 月，公司将 2016 年公

开发行可转债的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 896.47 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请发行人说明：上述结项前后，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非资本

性支出占募集资金比例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是否

存在其他变更或结项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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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公司区分“披露”及“说明”事项，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

外，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不用

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以楷

体加粗标明更新处，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请保荐机

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并在公司回复之后

写明“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

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的总体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主板  再融资  问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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